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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治

朱炎生（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试论隐名投资活动中纳税人的认定

【摘要】个人从事隐名投资活动的税收待遇涉及对出资行为的流转税

处理和所得收益的所得税处理。现行税法尚未明确规定如何认定相关税收

的纳税人，实践中，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和实质课

税原则来解释和适用税法相关规范，以正确确定隐名投资活动中相关税收

的纳税义务人，并据此确定相应的税收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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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近
年来，随着港、澳、台投资者

在大陆投资的发展，隐名投

资活动在我国大陆地区也逐渐得

到较为广泛的运用，然而对于隐

名投资在税法上应当如何处理、

隐名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成果应当

享有何种税收待遇等问题，学界

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鉴于隐名

投资活动中纳税人的认定问题是

确定隐名投资税收待遇的基础，

不仅关系到我国投资领域的税收

规范化管理，而且关系到税法公

平原则的贯彻执行和纳税人合法

权益的保护，因此，本文试图对此

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

学界同仁。

隐名投资的含义

隐名投资通常指自然人从事

投资活动时做出的如下经济安

排：即当事人并不是直接地、公

开地以企业的投资人身份投资于

企业以从事经济活动，而是在征

得第三人（通常为另一自然人）同

意的前提下以该第三人的名义间

接地、隐蔽地进行此项活动。在这

一经济活动安排中，实际从事投

资活动的当事人将自己的出资财

产以第三人的名义投入相关企业，

该第三人获得合伙人、股东等相

关投资企业的出资人身份，而该

当事人则通过该第三人在被投资

企业中的出资人身份参与被投资

企业的经营并取得被投资企业分

配的收益。由于在这一经济安排

中，实际出资人在企业章程、企业

登记文件以及企业股东（出资人）

名册等有关披露出资人的文件中

均未记载，而是将名义出资人记

载于这些文件中，因此，人们通常

将同意自己的名义被实际投资人

使用的第三人称为“显名投资

人”、“显名股东”或者“显名合伙

人”，而称实际投资人为“隐名投

资人”、“隐名股东”或者“隐名合

伙人”。隐名投资是当事人经意思

自治选择的法律形式，其重要特

征在于，整个投资活动所涉及的

出资行为以及从被投资企业取得

相关收益的行为均是借显名出资

人名义完成，但是出资行为中所

转移的财产以及从企业取得的相

关收益的真正所有人或者收益人

是隐名出资人。

隐名投资活动中存在的纳

税人认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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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治

现行税法关于个人投资活动

税收待遇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适

用前提，即纳税义务人与从事个

人投资活动的投资者是同一人，

作为纳税对象的出资财产和相关

收益均归属于作为纳税义务人的

出资者。然而，隐名投资形式的上

述特征使得现行税法适用于隐名

投资活动时变得复杂化，并引发

了相关的税收处理问题。

首先，在流转税方面的问题

是：①当隐名出资人以应税货物

进行实物投资时，是隐名出资人

还是显名出资人作为增值税或者

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②在隐名

出资人以不动产或者无形资产进

行出资的情况下，日后如果发生

该部分出资的股权转让的情形，

究竟是隐名出资人还是显名出资

人作为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

其次，在所得税方面的问题

是：①对于隐名投资活动产生的

股息、红利或者个体工商户生产

经营所得，究竟是隐名出资人还

是显名出资人为纳税义务人？②

作为显名股东的外籍个人从外商

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能否

享受免税待遇？

隐名投资在流转税和所得税

方面所引发的难题，实际上反映

了当事人依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

原则而选择的民法上认可的法律

形式与税法的解释和适用之间产

生了紧密关系。对此，税务机关和

司法机关在判断课税构成要件是

否成时，需要作如下选择，即是依

据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形式来判断

还是透过该法律形式的表面根据

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而这一问题

的处理则关系到在税法领域内如

何运用税收法定原则与实质课税

原则。

处理隐名投资税收问题涉

及的税法原则

（一）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

定主义，是承袭西方法治思想的

现代法治国家关于税收立法、执

法和司法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

其意义在于，通过将税法立法权

保留于由全体人民选举的代表组

成的议会，限制税收执法机关和

司法机关任意扩大解释税法和变

相取得创制税法的权力，来保证

民主治税和税法的稳定性和可预

测性，从而在根本上保护人民的

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我国《宪

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一

般认为，该条规定是税收法定原

则宪法上的依据。关于税收法定

原则的含义，尽管学者们至今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归结起来，税

收法定原则的含义大体上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课税要件方面要求

课税要件法定、明确。即要求在实

体的税法规范中所包含的各种抽

象的课税前提要件，例如有关纳税

人、课税对象、归属关系、课税标

准、税率、税收减免或者加重事由

等，均应当由国家议会或者地方议

会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或者地方性

法律明确地予以规定。第二，在税

收征管程序方面要求税收管理程

序合法。即要求税务机关严格按照

税法关于课税要件和税收征管程

序的规定进行税收征收管理活动，

既不能超越其征管的权限范围，也

不能放弃其征管的职责。

在税法的解释和适用中，税

收法定原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解

释税法时，应当在税法条文的可

能文义范围内解释税法，不得超

出税法的可能文义，破坏立法者

的立法原意。第二，税务机关和司

法机关在适用税法时，如果发现

税法存在法律漏洞，他们虽然可

以进行类推适用和法律漏洞补充，

但是涉及到课税要件重大特征的

事项（例如税收主体、税收客体、

归属关系、课征标准、税率等）不

得补充，除此以外之事项可以进

行漏洞补充，但是不得超越法律

的可能文义范围，不得扩张或者

创设税收构成要件而加重人民的

税收负担。

（二）实质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又称实质课

税主义，是依据税收公平负担原

则和量能课税原则而产生的关于

税法解释和适用的原则，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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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解释和适用税法时应当考

虑税法规定要把握的内在实质关

系。该“内在实质关系”不仅是税

法概念的外观或者形式所体现的

真实的法律关系来判断，而且是

指其所体现的经济上事实关系。

实质课税原则的作用主要体

现在该原则允许税务机关和司法

机关抛开税法规定的外观法律形

式而根据某一事实所体现的经济

上的实质内容来判断其是否满足

课税要件。因此，实质课税原则具

有突破、修正乃至扩张适用税法

所规定的税收构成要件的倾向。

这一倾向使得实质课税原则的适

用具有以下效果：第一，在解释

税法的相关概念时，税法相关概

念在经济方面的可能文义将充分

地显现，从而使得相关概念尽可

能地涵涉各种经济效果上相当的

法律事实。第二，在适用税法时，

对于某项法律事实是否满足课税

要件的判断，要充分考虑该法律

事实所体现的经济事实关系。

当前，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一

项税法解释和适用原则已经在德

国、 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等地区的

税法司法实践中得以运用。在英

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实质

课税原则也得到广泛运用，而且

实质课税原则通常被称为实质重

于形式原则。在我国，税法上并不

存在关于实质课税原则的一般性

规定，仅在特别场合做出体现该

原则的特别规定。  ①鉴于实质课

税原则属于目的解释的范畴，实

质课税原则应当成为我国税法解

释和适用的一般原则，可以在上

述特别规定的场合以外予以普遍

适用。

（三）税收法定原则和实质课

税原则的关系

税收法定原则以民主治税和

保证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为立

论依据，反映了法律的形式理性。

而另一方面，实质课税原则以量

能课税和公平课税为立论依据，

反映了法律的实质理性。而完整、

健全的税收法治应当同时追求形

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实现两者的

和谐和统一。鉴于此，当税法条文

规定文义可能性有多种解释可能

时，应当选择合乎实质课税原则

的解释。但是实质课税原则不能

自动地填补法定税收构成要件或

者构成要件特征的欠缺，法律所

赋予的经济上意义的解释，不能

超越文义的可能范围。课税要件

法定的要求不能透过实质课税原

则而规避其适用。如果税法出现

漏洞，那么该漏洞的填补，除了法

律另有规定或者有利于纳税义务

人外，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不能

直接以实质课税原则进行法律类

推，从而加重人民的税收负担。

隐名投资活动中纳税人的

确定

基于上述对于税收法定原则

和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解以及两者

关系的认识，在确定隐名投资活

动的纳税人时，应当充分考虑相

关税法概念及税收构成要件的经

济意义，但不能超越可能文义的

范围或者创设新的课税构成要件。

（一）流转税纳税人的认定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法、消费

税法及营业税法的规定，主要是

关于财产转移行为的课税。财产

转移行为，是指财产的所有人将

财产的所有权或者相关权利转让

给他人的行为。 ①相关的课税构成

要件均是围绕着这一核心事实而

开展。表现为：第一，行为的施行

者为纳税人，即纳税人是完成特

定的财产转移行为的人，除此之

外无需满足其他要件；第二，行为

的标的——财产为征税对象，而

财产的具体种类，包括货物、应税

消费品、不动产、无形资产等，在

不同的流转税法中均有明确规

定；第三，行为标的归属于行为的

施行者本身，因为根据税法关于

财产转移行为的定义，该财产转

移行为的实质内容是财产的所有

权或相关权利的归属发生了改变，

即从一方转移给另一方。

在隐名投资活动中，出资行

①例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第7条；《消费税暂行条例》第10条；《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15条以及《税收征管法》第36条。

税收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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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意味着出资财产的所有权或者

相关权利从出资人（一权利人）向

被投资企业（另一权利人）转移，

属于上述的财产转移行为。出资

行为导致如下经济实质关系发生

变化，即出资财产由隐名出资人

所有转变为被投资企业所有。而

在这实质性的财产转移行为中，

行为的施行者是隐名出资人，出

资财产真实地归属于隐名出资人，

显名出资人实际上仅仅是出资行

为所产生的对价（经济利益）的名

义归属人，并未做出如何转移财

产行为。根据以上关于财产转移

行为的课税构成要件分析，经济

利益归属于谁不是必须满足的课

税要件。

鉴于以上认识，当隐名出资

人以其所有的应税货物进行实物

投资时，隐名出资人的行为已实

际满足了增值税或者消费税的各

项课税要件，因此纳税义务人应

当为隐名出资人，并且应当据此

确定出资行为的相关税收待遇。

然而，在课征营业税场合，营业税

法规定以无形资产或不动产出资

的行为不予课税，而是仅就出资

财产所换取的股权的转移行为课

税，此时课税要件的判断应当围

绕股权转移行为开展分析。在此

场合，股权（法律上）的所有人是

显名出资人而非隐名出资人，股

权的转移行为也只能由显名出资

人完成，该行为实际满足了营业

税关于财产转移行为课税的构成

要件，因此转移股权行为的纳税

义务人应当是显名出资人，并且

应当据此确定股权转移行为的相

关税收待遇。

（二）所得税纳税人的认定

在所得税方面，无论个人所

得税还是企业所得税，所得收益

的实际经济归属均是判断是否满

足课税构成要件的实质性基准。

然而，通常情况下所得税法却借

用民法上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经济

归属关系，以民法上的权利归属

关系来反映所得收益的实际经济

归属关系，并据此设计各项具体

的课税构成要件。例如，生产、经

营所得由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主

体所有；股息、红利等投资所得由

（法律上）拥有股权的人所有；劳

务所得由实际从事劳务活动的主

体所有；财产收益由财产（法律

上）所有人所有。相应地，在法律

上对这些所得拥有所有权的人为

纳税义务人。如果民法上的权利

归属关系不能准确地来反映所得

收益的实际经济归属关系，即当

在法律上对所得享有所有权的人

并非是实际在经济上最终拥有所

得的人时，除非税法做出例外的

规定，否则，根据前述的税收法定

原则，关于课税构成要件是否成

就的判断，仍然需要根据税法所

借用的那些民法概念所反映的权

利归属关系来判断，而不能直接

根据实质课税原则来改变、拟制

或者创设税法上尚未规定的课税

构成要件并据此课税，从而加重

人民的负担。

在隐名投资活动中，隐名出

资人通过显名出资人从被投资的

公司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或者通

过显名出资人从被投资合伙企业

取得的收益（个人所得税法意义

上的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

形成显名出资人为此类所得的法

律上所有人而隐名出资人为实际

经济归属人的状况。这正是税法

所借用概念所描述的民法上权利

归属关系未能反映所得的实际经

济归属关系从而导致税法上课税

要件设计存在缺陷的表现。对此，

在现行关于投资活动的所得税规

范尚未做出特别规定对之予以纠

正和调整的此情形下，根据前述

的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实质课税

原则的关系的分析，显名出资人

应当认定为这些所得的纳税义务

人，相应地，如果显名股东是外籍

个人，根据现行税法，从外商投资

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也可以享

受免税待遇。

结论

隐名投资活动是个人投资活

①参见《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3条；《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5条；《营业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4条。

税收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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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个人所得税税源分 

 调查与思考

动的方式之一，其出资行为的流

转税处理以及收益的所得税处理，

均应当依据现行关于个人投资活

动的税法规定。但是在解释和适

用这些税法规范时应当根据税收

法定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对相

关的概念在其可能文义范围内进

行经济意义的解释，课税要件的

判断也应当依据经济实质关系加

以判断。至于隐名投资活动所形

成显名出资人为所得的法律上所

有人而隐名出资人为实际经济归

属人的情形，属于税法借用民法

权利归属关系不能准确描述实际

经济归属关系而导致的课税构成

要件设计的欠缺，根据税收法定

原则与实质课税原则的关系，该

项税法漏洞不能由税务机关或者

司法机关直接以实质课税原则加

以补正，而应当由立法机关及时

对税法做出相应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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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强（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广东 深圳 518033）

着深圳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高速增长, 居民的个人收入

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个人所得税

也呈稳定高速增长的态势。特别

是实施新税制、 国地税机构分设

以来,深圳地方税务局组织的个人

所得税收入已由 1995年的5.44

亿元,上升到2004 年的75.46 亿

元，在该局组织税收收入中的比

重已由1995年的11% 上升到2004

年的22.37%，占全市地方级税收

收入的比例更是由1995年的7.2%

上升到2004年的33.13%，成为该

市地方税收的重要税种。多年来，

深圳市个人所得税收入额在全国

各省市中的排名均位列前茅。本

文拟在对深圳市个人所得税税源

分布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

发展潜力作初步预测,并提出进一

步做好个人所得税工作的建议。

个人所得税税源的结构分

析

1.从收入项目看，工资薪金

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

和股息红利所得构成了深圳市个

人所得税收入的主要来源。2004

年这三项所得占个人所得税收入

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8.24%、8.07

%和9.71%，合计占96.02%。其中，

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近年来呈现较

快的增长速度, 已逐渐成为个人

所得税收入新的增长点。1995 年

该项所得仅为74万元， 1996年则

上升到1056万元,1999 年突破达

到1.6 亿元，2004年更达到7.33

亿,在个税总收入中占9.71%。

2.从区域分布看，2004 年个

人所得税收入在各区分布情况为:

罗湖区148119万元，占总额的19.

63%; 福田区210202万元, 占总

额的27.86%; 南山区140201万元

(含蛇口44459万元), 占总额的

18.58%;宝安区117225 万元,占总

额的15.53%;龙岗区116463 万

元, 占总额的15.43%;盐田区

22383 万元,占总额的2.97%。从

以上数字不难看出, 深圳市个人

所得税税源主要集中在福田、罗

湖和南山，宝安、龙岗也呈现并驾

齐驱的态势，这同全市整体税源

在在随


